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(指定禁止吸煙區 )公告》   

(第 371章附屬法例 D) 

 

《 2010 年吸煙 (公眾衞生 )(指定禁止吸煙區 )(修訂 )公告》  

 

引言  

 
二 零 一 零 六 月 三 十 日，衞 生 署 署 長 行 使《 吸 煙 (公 眾 衞 生 )條 例 》

(第 371章 )第 3(1AB) 條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， 訂 立 附 件 A所 載 的 《 2010年 吸

煙 (公 眾 衞 生 )  (指 定 禁 止 吸 煙 區 ) (修 訂 )公 告 》(《 修 訂 公 告 》)，把 131

個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或 巴 士 總 站 (兩 者 簡 稱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)劃 為 禁 止

吸 煙 區 (禁 煙 區 )。  
 
理據  

 
背 景  
 
2.  政 府 一 直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減 少 煙 草 的 禍 害。控 煙 政 策 的 目

的 是 透 過 按 部 就 班 及 多 方 面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因 應 民 情 而 立 法 、 徵 稅 、

宣 傳 、 教 育 、 執 行 法 例 及 推 行 戒 煙 服 務 ， 鼓 勵 市 民 不 要 吸 煙 ， 抑 制

煙 草 的 廣 泛 使 用 ， 並 盡 可 能 保 障 公 眾 免 受 二 手 煙 影 響 。  

 
3.  自 上 次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修 訂 控 煙 法 例 ( 即 《 吸 煙 ( 公 眾 衞 生 ) 條

例 》 (第 371 章 ) )以 來 ， 我 們 推 行 了 一 連 串 措 施 ， 以 逐 步 加 強 控 煙 工

作 ， 詳 情 概 述 於 附 件 B。 展 望 未 來 ， 我 們 會 在 這 些 控 煙 措 施 的 基 礎

上 繼 續 採 取 步 驟 ， 進 一 步 保 障 公 眾 免 受 吸 煙 和 二 手 煙 的 禍 害 。 繼 去

年 順 利 落 實 把 有 上 蓋 建 築 物 的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劃 為 禁 煙 區 後，我 們

計 劃 在 本 年 較 後 時 間 在 露 天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實 施 禁 煙 規 定 。  
 
劃定禁煙區  
 



4. 第 371 章 第 3(1AB) 條 授 權 衞 生 署 署 長 可 藉 刊 登 於 憲 報 的 公 告 指

明 以 下 地 方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為 禁 煙 區 –  

 

( a )  由 2 類 或 以 上 的 公 共 運 輸 工 具 的 總 站 所 組 成，並 用 以 達 成

及 便 利 轉 換 該 類 運 輸 工 具 的 區 域 ； 或  

( b )  多 於 一 條 的 《 公 共 巴 士 服 務 條 例 》 (第 230 章 )第 2 條 所 界

定 的 指 明 路 線 的 任 何 巴 士 總 站 。  

這 些 地 方 一 般 稱 為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和 巴 士 總 站 (或 簡 稱 公 共 運 輸 交

匯 處 )。  
 
5.  我 們 正 分 階 段 把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劃 為 禁 煙 區。自 二 零 零 九 年

九 月 一 日 第 一 階 段 在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劃 定 禁 煙 區 起，已 有 共 91個 公

共 運 輸 交 匯 處 ( 包 括 48 個 有 上 蓋 建 築 物 的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和 43 個 室

內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) 實 施 禁 煙 。 市 民 遵 守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禁 煙 規 定

的 情 況 至 今 令 人 滿 意 。 在 最 近 一 次 電 話 調 查 中 ， 有 95%的 市 民 支 持

在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實 施 禁 煙 ， 亦 有 7 1 %的 市 民 表 示 在 已 實 施 禁 煙 的

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吸 入 二 手 煙 的 情 況 有 所 減 少 。   
 
6.  經 諮 詢 運 輸 署 及 其 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後，衞 生

署 控 煙 辦 公 室 (控 煙 辦 )計 劃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371章 第 3(1AB) 條，把 符

合 第 4段 所 述 定 義 的 129個 露 天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劃 為 禁 煙 區 。  

 

7.  此 外，過 去 兩 年 有 兩 個 有 上 蓋 建 築 物 的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因 在

該 處 提 供 的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路 線 變 更 而 符 合 第 4 段 所 述 可 劃 為 禁 煙 區

的 定 義。我 們 建 議 在 這 個 階 段 把 它 們 與 上 述 露 天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一

併 劃 為 禁 煙 區 。   
 
執行 
 
8.  我 們 的 計 劃 是 把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上 車 和 候 車 區 域，以 及 乘

客 在 前 往 和 轉 換 不 同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時 途 經 的 區 域，都 劃 為 法 定 禁 煙



區 。 由 於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實 際 情 況 各 有 不 同 ， 每 個 公 共 運 輸 交 匯

處 內 的 禁 煙 區 的 確 實 範 圍 將 參 照 刊 憲 圖 則 而 劃 定 。  

 

9 .   為 利 便 在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實 施 禁 煙 規 定，控 煙 辦 曾 與 相 關 行

業 和 上 述 131 個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場 地 管 理 人 聯 絡 ， 以 準 備 在 這 些

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內 劃 定 禁 煙 區 。  
 
《修訂公告》  

 
10.  《修 訂 公 告 》 對 《 吸 煙 (公 眾 衞 生 ) (  指 定 禁 止 吸 煙 區 )公 告 》

( 第 371 章 附 屬 法 例 D) 作 出 修 訂 ， 在 131 個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( 包 括 129

個 露 天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和 43 個 有 上 蓋 建 築 物 的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) 劃

定 禁 煙 區 。 該 131 個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內 的 禁 煙 區 劃 定 的 確 實 範 圍 ，

會 顯 示 於 由 衞 生 署 署 長 簽 署 的 相 關 圖 則 上。該 等 圖 則 將 會 刋 登 憲 報

並 存 放 於 土 地 註 冊 處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在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

的 程 序 後 ，《 修 訂 公 告 》 將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生 效 。  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1 . 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刊 登 憲 報 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九 日  

提 交 立 法 會 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12 .   《 修 訂 公 告 》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的 規 定，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

修 訂 建 議 不 會 影 響 主 體 條 例 的 現 行 約 束 力。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和 衞 生 署

會 利 用 現 有 的 人 手 和 財 政 資 源，應 付 因 實 施 這 項 建 議 而 可 能 出 現 的

額 外 人 手 和 撥 款 需 求 。 《 修 訂 公 告 》 對 經 濟 、 生 產 力 、 環 境 和 可 持

續 發 展 均 無 影 響 。   
 



公眾諮詢  

 
13.   我 們 已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就 第 二 階 段 在 露 天 公 共 運

輸 交 匯 處 劃 定 禁 煙 區 的 建 議 諮 詢 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。我 們 亦 於

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二 日 向 各 區 議 會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作 出 簡 介，並 派 發 資

料 文 件 和 相 關 的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圖 則 予 各 區 議 會 ， 徵 詢 其 意 見 。 在

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劃 定 禁 煙 區 的 建 議 得 到 立 法 會 及 區 議 會 的 大 力 支

持 。   
 
宣傳安排  

 
14.   控 煙 辦 會 在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實 施 禁 煙 前 大 約 一 個 月 進 行 全

港 性 宣 傳 活 動 ， 通 知 市 民 有 關 露 天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實 施 禁 煙 的 安

排 ， 藉 此 推 動 市 民 遵 守 有 關 禁 煙 規 定 。 宣 傳 計 劃 包 括 在 電 台 及 電 視

台 分 別 播 放 宣 傳 聲 帶 及 宣 傳 短 片 、 張 貼 海 報 ， 以 及 向 有 關 場 地 管 理

人 和 市 民 派 發 小 冊 子 、 貼 紙 及 其 他 宣 傳 物 品 。 控 煙 辦 會 採 取 步 驟 ，

確 保 在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禁 煙 區 內 的 當 眼 處 展 示 禁 煙 橫 額 及 標 誌，提

醒 市 民 有 關 禁 煙 的 規 定。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主 要 出 入 口 等 顯 眼 位 置

亦 會 展 示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禁 煙 區 範 圍 的 刊 憲 圖 則 ， 讓 市 民 得 知 。  

 
15.  我 們 會 安 排 本 局 發 言 人 回 答 傳 媒 的 查 詢 。  
 
查詢  

 

16 .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助 理 秘 書

長 李 蘊 妍 女 士 聯 絡 (電 話 ： 3150  8494 )。 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二零一零年七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B 
 

自 二 零 零 六 年 修 訂 《 吸 煙 (公 眾 衞 生 )條例》以來  
推 行 的 主 要 控 煙 措 施 摘 要  

日期  控 煙 措 施  
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 立 法 會 通 過《 2006 年 吸 煙 (公 眾 衞 生 )(修

訂 )條 例 》。  
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 根 據 該 條 例 委 任 和 賦 予 衞 生 署 控 煙 辦 控

煙 督 察 巡 視 和 執 法 的 權 力 。  

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 在 所 有 室 內 工 作 地 方 及 公 眾 地 方 (包 括

食 肆 、 卡 拉 OK、 遊 戲 機 中 心 、 商 場 、

街 市 、 安 老 院 等 , 惟 六 類 合 資 格 場 所 除

外 )的 室 內 區 域、學 校、大 學、幼 兒 中 心 、

醫 院 及 某 些 室 外 文 康 場 地 (包 括 由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管 理 的 公 眾 休 憩 公 園 、 泳

灘 、 泳 池 及 大 球 場 ) 實 施 禁 煙 。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七

日  

實 行 在 煙 草 產 品 加 入 新 的 圖 象 健 康 忠 告

和 包 裝 規 限 。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 禁 止 在 聘 用 兩 名 或 以 下 僱 員 的 零 售 店 展

示 煙 草 廣 告 。  

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設 立 吸 煙 罪 行 定 額 罰 款 制

度 的 法 例 。  

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 按 照 實 證 為 本 的 服 務 模 式 與 一 間 非 政 府

機 構 (東 華 三 院 )合 作 開 展 為 期 三 年 的 社

區 戒 煙 服 務 先 導 計 劃 。  

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五

日  

按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所 公

布，把 煙 草 產 品 的 稅 率 調 高 百 分 之 五 十。

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 把 禁 煙 規 定 擴 大 至 當 時 尚 獲 豁 免 的 六 類

合 資 格 場 所 ， 即 酒 吧 、 會 所 、 夜 總 會 、

浴 室 、 按 摩 院 及 麻 將 天 九 館 。  

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二 日  立 法 會 通 過《 定 額 罰 款 (吸 煙 罪 行 )條 例 》

(第 600 章 )。  

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一 日  根 據《 定 額 罰 款 (吸 煙 罪 行 )條 例 》(第 600



章 )實 施 吸 煙 罪 行 定 額 罰 款 制 度 。  

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一 日  把 禁 煙 規 定 擴 大 至 首 階 段 48 個 有 上 蓋

建 築 物 的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及 巴 士 總 站

(或 簡 稱 公 共 運 輸 交 滙 處 )。  

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 禁 止 小 販 攤 檔 展 示 煙 草 廣 告 的 規 定 生

效 。  

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二 十 四

日  

在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演 辭

中 ， 建 議 取 消 入 境 旅 客 在 入 境 關 卡 可 攜

帶 免 稅 煙 草 產 品 的 優 惠 ， 並 考 慮 由 下 年

度 起 逐 步 提 高 煙 草 稅 。  

 

 

 


